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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土地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土地收储概述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土

地的议案》：同意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国土局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

东方制冷空调设备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东方”，2021 年 4月 7日更名

为“珠海东方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南屏洪湾工业区香工

路 12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进行收储，证载土地面积为 51,840.3 平

方米，补偿款及奖励金额合计 331,580,937.12 元。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政府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土地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2021 年 1 月 28 号，珠海东方收到珠海横琴新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支付的第一

笔收地补偿款 99,474,281.14 元，即收储土地补偿总金额的 30%。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1 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收到土地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2021 年 2 月 5 日，珠海东方收到珠海横琴新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支付的第二

笔收地补偿款 132,632,374.85 元，即收储土地补偿总金额的 40%。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2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收到第二笔土地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2021 年 7 月 29 日，珠海东方收到珠海横琴新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支付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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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收地补偿款 33,158,093.71 元，即收储土地补偿总金额的 10%。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收到第三笔土地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近日，珠海东方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办理了珠海市香洲区南屏洪湾工业区香

工路 12 号地块及相关厂房的移交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政府收储公司全资

子公司土地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 

 

二、本次土地收储进展情况 

2023 年 9 月 21 日，珠海东方收到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支付的第四笔收地补偿款 66,316,187.42 元。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珠海东方已

累计收到全部补偿款及奖励金额合计 331,580,937.12 元。 

 

三、本次土地收储补偿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补偿费及奖励金额合计 331,580,937.12 元，该款项属于非经常

性损益，扣除相关费用后对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预计约为 2.58 亿元，

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1日 


